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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50次（第 9屆第 3次）會議紀錄 

壹、 開會時間：111年 3月 28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時 30分 

貳、 開會地點：本部 8樓簡報室 

參、 主持人：徐召集人國勇                    紀 錄：李孟薇 

肆、 出（列）席機關代表：詳如簽到表 

伍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： 

決 議：確認。 

陸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有關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案。 

決 定：上次會議決議辦理事項計有「有關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相關重

要決定(議)事項本部辦理情形案」等 3 項，秘書室業依會議

決議辦理，不予列管。  

二、本小組歷次會議決議列管事項辦理情形案。 

 決 定：「請戶政司及移民署針對同婚法制化後續相關配套措施於本專

案小組進行專案報告」1項尚未完成，賡續列管。 

 

三、 有關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相關重要決定(議)事項本部辦理情形案。 

決 定：本案請各權責單位（機關）賡續積極推動辦理，並由本部秘書

室依程序提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相關會議審議。 

 

柒、 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：有關跟蹤騷擾防制法相關配套措施整備情形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本案請警政署及相關機關參考委員建議辦理，俾利精進跟蹤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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擾防制法正式施行後相關配套措施整備工作。 

捌、散會（下午 15時 35分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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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言紀要 

 

報告事項 

二、本小組歷次會議決議列管事項辦理情形案。 

 

主席 

有關「請戶政司及移民署針對同婚法制化後續相關配套措施於本專案小

組進行專案報告」1案，其主要涉及「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」相關問題，

該法主管機關為司法院及法務部，本人業請法務部加速辦理法制事宜，

俾利本部得以依法辦理相關登記事宜，本案仍待與法務部及司法院共同

努力，爰本項賡續列管。 

 

三、有關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相關重要決定（議）事項本部辦理情形報告案。 

 

主席 

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之衛生、福利及家庭分工小組會議決議事項，有關同

志收養事務案，因應近日法院裁定同志雙親收養之後續戶政登記事宜，

請本部（戶政司）適時檢視所屬資訊系統調整之必要性，本部(戶政司)

為因應是類案件，業備有戶政資訊系統調整稱謂及欄位之各項方案，俟

專法通過後，可立即上路，在此向委員說明。 

 

討論事項 

案 由：有關跟蹤騷擾防制法相關配套措施整備情形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

主席 

1. 跟蹤騷擾防制法（以下簡稱跟騷法）業於 110年 11月 19日經立法院

院會三讀通過，並經總統於同年 12月 1日簽署公布，將於本(111)年

6 月 1 日上路，為使法令之施行更貼近大眾期待，本部規劃於施行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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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內提出書面報告，3年內提出檢討報告，以檢視法案施行成果，並

據以補強不完美之處。本人業要求警政署及其所屬，於該法案上路後，

首例個案務必確實偵辦，以強化社會大眾對該法案之信心。 

2. 另跟騷法之犯罪行為，除係該法第 18 條第 2 項之加重跟蹤騷擾或同

法第 19 條違反保護令者外，係屬告訴乃論，惟縱使當事人未提出告

訴，如警察機關調查至一定程度，仍可適時介入偵查。 

 

廖委員蕙玟 

有關跟騷法第 3條第 2項，係指行為人對特定人之配偶、直系血親、同

居親屬或與特定人社會生活關係密切之人，以同條第 1項之方法反覆或

持續為違反其意願，而與性或性別無關之行為，本次警政署簡報之第 7

頁所列之內容，對特定人配偶等關係密切之人之行為，未必與性及性別

有關，再請警政署參考修正。 

 

主席 

請警政署依委員意見修正相關簡報內容。另請警政署、中央警察大學及

警察專科學校於實施相關訓練時，將構成要件逐一列出，並充分讓執法

人員瞭解，於實際執行時有所依循，得以逐一確認個案是否符合構成要

件。 

 

馮委員燕妮 

跟騷法之適用對象是否包含外國人，如外國人亦為該法適用對象，建議

於法令宣導及法案正式實施時，可於內政部移民署-新住民全球新聞網

多加宣導，另建議可製作懶人包並翻譯成多國語言，以擴大宣導效益。 

 

主席 

本國法律是採屬地主義，爰於本國境內之外國人理當受該法保護。另為

加強宣導效益，該法之英譯版本請中央警察大學協助檢視，也請廖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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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加指教。另考量各國用語或有不同，請移民署依委員建議加強新住民

宣導。各地方派出所第一線執法人員，如遇外國人諮詢，也請適時提請

協助。 

 

廖委員福特 

警政署於跟騷法上路前所實施之各項教育訓練及培訓課程，於法案上路

後，後續之訓練規劃情形為何? 

 

警政署代表 

本署已將跟騷法列為常年之教育訓練課程，俾利持續強化執法員警之相

關知能。另本署及各縣市警察局每年均定期辦理婦幼保護教育訓練，其

中家庭暴力防治官將擔任各分局之種子教官，推動各派出所第一線人員

之訓練工作。 

 

主席 

1. 跟騷法為社會各界關注之議題，本部推動各項訓練工作務必詳加規劃，

以求周延。未來少年輔導委員會業務調整至本部，其社工人員之業務

訓練，特別是青少年性別暴力防治工作，請警政署亦加以注意。 

2. 該法於本年 6月 1日實施後，將陸續蒐集各項統計資料，並於 3年後

進行檢討修正，各位委員如有任何意見，請不吝給予指教。 

3. 另請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同仁就跟騷法英譯內容協助確認，

避免因翻譯問題造成社會大眾誤解，影響法案實施成果。 

4. 感謝委員、各單位（機關）同仁竭力推展本部性別平等工作，本部本

年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成績斐然，再次感謝各位辛勞。 

 




